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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府 115 年 1月 20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表： 

(一) 為有效追蹤管考本縣招商績效，請財政處就具促參可行性 

之標的，彙整提報本府重大計畫專案中列管；有關建國花 

市、竹南火車站停車空間及西湖勝利女神飛彈基地等標的 

，分別請工商處、交工處及文觀局(含工商處)主責推動， 

以強化公共建設效能並提升整體經濟效益。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二) 近日外縣市傳出因疑似腸病毒未即時通報而擴大群聚案 

例，請教育處、社會處提醒家長與機構務必落實「生病不 

上學、不上托」，出現手足口疹或發燒等症狀應立即就醫 

並依規定通報；請衛生局加強疫情監測，校園、托育機構 

聯合稽查，宣導重症警訊，確保孩童健康。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1. 針對實驗中學設立問題，請教育處著手辦理先期規劃並 

  進行可行性評估，以明確數據說服中央支持、協助解決 

設校問題。 

主席裁示： 

(1) 對於有心投入教育、表達辦校意願的財團、企業，

在符合法規之前提下，縣府立場都應予以輔導與協

助。 

(2) 2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2. 鑑於本縣營建廢棄物尚無合法處理去處，請各鄉鎮市公 

  所研議提供 2 至 3 處空間，作為營建廢棄物分類之用 

  ，並請環保局、水利處、地政處等相關單位積極研議具 

  體方案，協助本縣小型裝潢、土木包工業者有合規、合 

  法處理場。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3. 台 61 線房裡交流道是苑裡及海線鄉親多年期盼的交通 

建設，亦攸關苗栗與台中海線整體交通路網。本案既已 

獲公路局有條件通過，請交工處依交通部退回意見，立 

即完成計畫補正並再送審，切勿延宕；同時積極與台中 

市政府、立委及在地民代共同向交通部說明地方需求， 



爭取中央儘速核定，以改善南來北往交通不便，建構更 

完善的交通網。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苗栗願景重點施政 

計畫(11 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意見交換(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行政是教學的後盾」，為改善校園行政人力流失、減緩 

    教師兼任行政負擔，並接軌鄰近縣市實施加碼政策，請教 

育處研議在配合教育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任 

行政工作獎勵要點」的基礎上，加碼提高兼任行政教師( 

含校長、主任、組長等主管職務)之行政獎勵，每月加發 

1000 元，以強化本縣學校行政體系穩定與校務運作效能， 

落實對兼任行政老師的實質鼓勵。 

二、 為完善在地醫療服務、提升就醫可近性，今年有多項大型 

醫院設置計畫啟動興建，包含年初的大千醫療體系竹南醫 

院、近期的白沙屯童醫院，及部立苗栗醫院放射腫瘤和急 

重症醫療大樓，此外，公立長照家園 OT招商案亦努力推動 

中，這些大型醫院擔任守護縣民健康的重責大任。請衛生 

局積極協助民間單位及教學醫院順利推進期程，若遇法規 

或其他問題，應召開跨局處會議協調解決，並提前做好交 

通環境的衝擊及改善停車空間的因應措施，為鄉親朋友們 

建立更充裕的醫療量能。 

三、 鑑於本縣露營區已趨於飽和，且南庄、西湖接連傳出違反 

水土保持案件，為守護好山好水與公共安全，請文化觀光 

局、農業處、水利處等業管單位確實掌握露營區開發情形 

，凡未通過水土保持計畫即擅自整地、濫墾或違法經營者 

依法嚴加取締、按次開罰，同時追究地主未善盡土地管理 

責任；如涉及刑責，應即移送檢方偵辦。露營產業雖有助 

於地方就業與觀光發展，但絕不容許非法開發破壞水土保 



持，請務必落實執行，展現公權力，杜絕違規行為。 

伍、 散會：上午 9時 05 分    

                                                                                                                             


